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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建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,机关各部门： 
    现将《福建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医科大学
[bookmark: 签发日期]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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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
奖学金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 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 为激励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，推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，特设立福建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（以下简称“奖学金”），并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 奖学金由学校设立，奖励我校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成绩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个人和团队。 
第二章  评选办法
第三条  评选条件 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道德品质良好，未受过纪律处分，评选学年内所有课程考核成绩合格。
    （二）申请“优秀创新创业学生奖学金”的个人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1. 创业项目完成企业注册，经营运行情况良好，申请者必须是该项目的法人代表或占股30%以上的股东（申请时应提供3个月运营报告和相关佐证材料）；
2. 在《福建医科大学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》认定的核心期刊上，发表创新创业类学术论文，或论文入选高层次学术会议论文集（第一完成人或第一作者)；
3.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发明专利（第一完成人或第一作者）。
   （三）评选期内获得各类创新创意、学术论文、专业技能、创业比赛奖励或荣誉称号，以及创业企业效益突出的优先。
    第四条  评选程序
    （一）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，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团队于9月31日前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学院进行初审；
    （二）学院初审后，确定候选名单，将相关材料报学生工作处；
（三）学生工作处汇总各学院报送材料，提交学校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评审，经公示后，公布获奖学生名单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    第五条  奖励标准 
（一）优秀创新创业学生奖学金。每年评选30人，每人奖励2000元；
（二）十佳创业团队奖学金。每个团队奖励5000元； 
（三）对入驻我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在校生创业项目予以一次性奖励，每个项目奖励2000元；
（四）对已完成企业注册并正式运营的在校生创业项目予以一次性奖励，每个项目奖励3000元；
 以上奖项可以兼得。
    第六条  每年召开表彰大会，对获奖个人和团队予以表彰奖励；编印《福医学子创业风采录》宣传创新创业典型。
第三章  附则
第七条  鼓励校友、企业以捐助（可冠名）方式设立奖励基金，支持学校创新创业教育。
第八条  本办法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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